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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7 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7年 7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 2樓簡報室 

參、 主持人：蔡政務次長碧仲另有要公，由張常務次長斗輝代理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確認本小組第 36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捌、 報告案： 
 

第一案：本小組第 36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 

決  定：確認。 
 

 

第二案：政策規劃組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法律事務司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 

因本次會議上發放之修正性別預算試辦計畫補充資料繁多，本處

將於會後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一、有關性別預算部分，建議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可增加例行性、一次

性或新增的預算項目欄位，供各部會標註，俾利呈現各年間之變

化。（註：本項不列入決議事項分辦表） 

二、建議加強性別統計與分析的部分，例如可就表 2、3 之統計資料

中，有關毒品危害及傷害罪女性人數增加的原因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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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瑞隆 

同薛委員之建議，其中女性吸毒原因的分析結果，如涉及家庭、

社區、情感、性別社會地位等因素，則與衛生福利部業務相關，建議

可提請行政院進行跨部會協調合作，俾以有效防治女性吸毒人口增加

之情形。 

 

決  定：確認，並依委員意見研議策進作為；另修正性別預算試辦計

畫部分，依性平處會後書面意見（附件-書面意見）辦理。 
 

 

第三案：司法保護組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檢察司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關於報告資料僅呈現刑後強制治療收治人數，較不具性平意義，

建議將治療成效納入報告中。 

 

黃委員煥榮 

有關附件 6「地方檢察署辦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偵查終結人

數及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中，女性不起訴處分之比率較男性高，

建議可分析其原因。 

 

決  定：確認，並依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第四案：法令宣導組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保護司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 

有關法律推廣專文「通姦若除罪，衝擊家庭和諧」部分，因該文

不符合司改國事會議決議及兩公約結論性意見等相關性別平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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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場，建議妥為評估列為性別平等法令推廣專文之合宜性。 

 

委員發言紀要 

鄭委員瑞隆 

關於葉前主任檢察官撰寫之法律專文，因係刊登於本部全球資訊

網，會讓外界誤認是官方意見及立場，建議審慎評估其衝擊性。 

 

決  定：確認，並依性平處及委員意見修正辦理。 
 

 

第五案：教育訓練組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處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有關辦理性平相關訓練部分，建議可加入男女性的「參訓率」，

較具意義。 

 

黃委員煥榮 

教育訓練組工作報告附表之數位課程部分，建議可統計男女性之

觀看（參訓）人數。 

 

決  定：確認，並依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玖、 討論案： 
 

案由：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 111年)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法律事務司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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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CEDAW第 3次國家報告審查會之結論性意見，與法務部相關

事項如下： 

一、因審查委員於第 16 點表示《法律扶助法》沒有明確提及婦女及

女孩的條文，爰於第 17 點建議政府為因應婦女需求，提供全面

且持續的法律扶助，並確保提供法律扶助的單位有能力、有性別

敏感度，且有足夠時間保護女性當事人；並能提供適切、具性別

敏感度、及時且有效的救濟。 

二、在第 18 點意見也與法務部所提出之院層級議題相關部分，如審

查委員認為司法院和行政院官員進行非常多性別敏感度的相關

訓練，但仍然關切刻板印象與性別偏見依舊存在司法體系的問

題。因此建議我們廣泛研究判決中的刻板印象，及檢察官與法官

不當引用法律的普及性。另外能確保實例中交叉歧視的分析，培

養批判能力，指出最佳實踐與法律的不當引用。應特別關注原住

民婦女、移民婦女、高齡婦女、身心障礙婦女、女同性戀、雙性

戀或跨性別女性，以及雙性人之交叉歧視分析。以上意見與司改

國事會議亦有相關性。 

三、最後為修法部分，因無法設定目標值，可能難以列入院層級議題，

但仍建請衡酌。像關於民法男女最低結婚年齡為 18 歲的修法，

審查委員提及離婚時財產分配的立法，能夠研究離婚對配偶雙方

造成的經濟後果，依照這個研究來審視現行立法，讓結婚對配偶

雙方的經濟後果，能夠與 CEDAW委員會第 29號一般性建議一致。 

 

註：另性平處於 107年 7月 30日以電子郵件提供書面審查意見(同附

件)。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一、計畫草案內提及「臺灣邁入第二次人口變遷」之文字，建議修正

為「人口變遷快速」。 

二、有關鼓勵地方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女性委員比例達 1/3 性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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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建議可進一步瞭解女性調解委員增加後，是否有助提升委員

會之功能。  

 

鄭委員瑞隆 

有關監所性別人權維護之具體做法第 3點部分，建議可就跨性別

收容人訂定作業標準，依實際狀況採取不同措施，俾利維護跨性別犯

罪人性別人權、其他獄友安全、獄政管理的方便性及實際運作的順暢

性。 

 

決  議：依委員及性平處意見研議修正後，提本小組下次會議討論；

另矯正署辦理收容跨性別人時，應注意個人隱私。 
 

 

拾、散會時間：下午 4時 

 

記錄：吳科員郁慧              主席：張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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